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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錄編號： PDP/WRISC/2008/MIN/05] 
 

 
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第五次會議紀錄 

 

 

日期：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  

時間：  下午四時正 

地點：  灣仔軒尼詩道十五號温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厦二樓 203 室 
 
 
出席名單 
 
主席：  吳錦津先生 

 
委員：   邱浩波先生  李碧儀女士  黄宏泰先生 
   許焯權教授  羅志康先生  馬昭智先生 
 
列席：  

莫華海先生 (防止貪污處助理處長(處理))  

 利逸修先生 (首席防止貪污主任) 議程 3 

吳美珠女士 (總防止貪污主任) 
袁貞爾先生 

   周文康先生 

   羅子偉先生   

李嘉聲先生  秘書處代表 

汪慧兒女士 

 

缺席：  羅慶鴻先生  李律仁大律師 
     

秘書：  麥中傑先生 

 

記錄：  霍美圓女士 
 
 
 吳錦津先生表示議程 3 將討論「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紀律守則」，秘書處按廉政

公署防止貪污處（防貪處）提供的範本，草擬了一套紀律守則供各委員考慮接納，

並邀請了防貪處三位代表出席本會議，為專責委員會介紹及回答有關防止賄賂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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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 

吳先生代表專責委員會歡迎防貪處的: 

莫華海先生 (防止貪污處助理處長(署理))； 

利逸修先生 (首席防止貪污主任)；及 

吳美珠女士 (總防止貪污主任) 

出席這次會議。 

 
1.  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袁貞爾先生提議修訂第四次會議紀錄第 3.23 段，修訂內容如下： 

將： 

3.23 袁貞爾先生提議，在現階段先由發展局與食環署商討有關活化露天市集設計概

念，待雙方達成初步共識後，再由發展局落實設計細節。袁先生表示若只集中與持

分者不斷來往協商及更改設計方案，專責委員會將較難控制及監管活化工程的進度。

修訂為： 

3.23 袁貞爾先生提議，在現階段應先由秘書處就專責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與發展局、

食環署及消房處商討有關活化露天市集設計概念，待達成初步共識後，再與持分者

商討，分階段落實美化建議。 
除袁先生的修訂外，各委員對上次會議紀錄並沒有其他修訂。馬昭智先生提議，邱

浩波先生和議及各委員一致接受袁先生的修訂，並通過上次會議紀錄。 
 

2.  跟進事項 
 

 就上次會議所需跟進的事項，將在以下「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社

區參與工作計劃報告書匯報」及「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兩項議程中討論。

 

3.  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紀律守則 
[文件編号 PDP/WRISC/2008-07] 

 
3.1  吳錦津先生表示，由於專責委員會負責監察及推行活化灣仔舊區計劃及工程，當中

包括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計劃，而公私營機構合作模式往往涉及私人、公

眾利益及公帑，容易引起公眾有「利益輸送」的疑慮。故秘書處諮詢廉政公署防止

貪污處（防貪處）的寶貴意見，希望在推行活化灣仔舊區計劃時，能有效預防貪污

詐騙。秘書處並按防貪處的範本，草擬了一套專責委員會紀律守則供委員考慮採納。

 

3.2  防貪處的代表莫華海先生及利逸修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詳細介紹有關誠信守則

及誠信管理應關注的事項，當中涵蓋以下三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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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私營機構合作計劃； 

 防止賄賂條例；及 

 誠信管理。 

 

3.3  吳錦津先生多謝兩位詳盡的介紹。吳先生表示雖然專責委員會工作範疇上沒有涉及

任何批地予私人機構，在直接利益輸送或收受金錢的機會均不太大。但考慮到活化

計劃涉及公帑，吳先生認為專責委員會作為统籌活化灣仔舊區的機構，應確保誠信

守則及誠信管理，以回應市民對處事機構廉潔的期望。 

 

3.4  利逸修先生回覆黄宏泰先生提問，在公私營機構合作計劃的過程中，即使沒有証明

當中涉及收受「私人」利益，若有關公職人員濫用職權，協助身邊人士獲取利益而

未有在事前申報，均可能涉及利益衝突，而有可能觸犯《防止賄賂條例》。 

 

3.5  利逸修先生回覆許焯權教授提問，指出在現時的法例下，對監管主事人「許可」的

「收受利益」，一般會按該機構或組織已制訂的紀律守則為首要根據，否則須按個別

情況處理。 
 

3.6  莫華海先生強調，專責委員會可參照防貪處所提供的範本及建議，再根據專責委員

會的實際情況及需要，制訂一套合適的紀律守則作為日後的主要規範，讓各委員及

秘書處職員清楚明白可能導致利益衝突的情況，避免發生誠信問題。莫先生指出，

紀律守則所覆蓋的範圍及監管程度，將直接影響公眾對專責委員會誠信的信心，及

其日後工作的成效。 
 

3.7  吳錦津先生多謝防貪處代表詳盡的講解。 

(防貪處的莫華海先生、利逸修先生及吳美珠女士離席。) 

 

3.8  羅志康先生指出，防貪處在了解專責委員會工作後，建議專責委員會須做好誠信管

理，並提供一套紀律守則範本以作參考。秘書處按防貪處提供的範本，再參照專責

委員會的工作背景及權責範圍作適當的改動，草擬了一套配合專責委員會實際需要

的紀律守則（本討論文件附件一）讓委員考慮採納。 

羅先生指出草擬的紀律守則列出委員或秘書處職員必須恪守的基本紀律行為，以及

在履行職務時有可能收到的利益及其申報利益衝突事宜的指引。 
羅先生希望專責委員會能重點討論紀律守則附件一的附錄 2 和 3。附錄 2 列明各專責

委員會委員以專責委員會委員身分，就所收取禮物/紀念品應有的處理程序。附錄 3
則詳細列出專責委員會委員在申報利益關係上的細節及程序。 
 

3.9  邱浩波先生認為，附錄 3 第 3 點所提及「專責委員會委員與某機構的友好關係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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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須要申報…」內，「友好」一詞含義空泛。邱先生指出大部份專責委員會委員身兼

其他公職，經常與私人或公共機構接觸及建立良好關係。若紀律守則要求委員申報

任何有可能出現利益衝突的友好人士，邱先生表示擔心委員在申報過程中會有所遺

漏。另外，若委員在申報後需要避席會議，在討論某些議題上可能出現多位委員須

同時避席的情況。 
 

3.10  袁貞爾先生亦指出，附錄 3 第 3 點所提及的「密切關係」可有不同的理解，紀律守

則有需要進一步界定「密切」的定義。 
 

3.11  馬昭智先生解釋，申報利益關係指引的構思旨在為專責委員會委員提供一個申報利

益的渠道，以保障各委員在執行專責委員會事務時，不涉及「利益輸送」的疑慮。

馬先生表示各委員可自行考慮申報利益關係的需要。 
 

3.12  吳錦津先生指出，附錄 3 牽涉到申報利益關係及暫時避席會議兩個問題，認為紀律

守則應就委員是否必須在申報後避席討論相關議程，提供更清晰指引。 
 

3.13  馬昭智先生建議，秘書處會就委員提出的意見參考其他委員會及諮詢團體就申報利

益關係及暫時避席會議的處理方法，然後修訂紀律守則，再提交下次專責委員會討

論。 
 

3.14  羅志康先生補充，附錄 3「在會議上申報利益」一段中，已就專責委員會委員在申報

利益關係後應否迴避會議作出指引。附錄 3「在會議上申報利益」第(1) 至 第(3) 點

亦提到，主席可參考其他委員所提供的意見，決定有關委員所申報的「友好」或「密

切」關係，會否影響該委員在會議上的判斷。 

羅先生並引述吳錦津先生早前提及，雖然專責委員會一向以公平、公開、公正及透

明的手法處理一切關於活化灣仔舊區事宜，秘書處認為仍有需要制定一份清晰的紀

律守則作指引，讓專責委員會的工作程序更完善，避免公眾或委員對專責委員會整

體或個別委員的工作及誠信產生疑慮。 
 

3.15  吳錦津先生指出，若主席就某議案作出申報及需要避席時，專責委員會需選出臨時

主席。有關程序及細節可待秘書處稍後再補充。 
 

3.16  羅志康先生表示，專責委員會的委員來自不同背景及界別，認為專責委員會可採用

集體決定的方法處理申報利益關係及避席事宜。 
 

3.17  吳錦津先生及各委員同意馬昭智先生的建議，接納秘書處所草擬的「活化灣仔舊區

專責委員會紀律守則」為基本框架，待秘書處就各委員所提出的建議作修訂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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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正式通過及執行紀律守則。 
 

4.  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 - 競投興趣表達書 

[文件編號：PDP/WRISC/2008-08] 
 

4.1  馬昭智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向專責委員會詳細講解有關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

仔舊區 - 競投興趣表達書的內容及建議，當中交代了下列各點： 
(i) 背景； 
(ii) 項目條件及整體目標； 
(iii) 建議參加者的身份類別； 
(iv) 甄選過程中須考慮的事項； 
(v) 四個建議活化灣仔舊區項目作試點；及 
(vi) 甄選競投興趣表達書的建議流程。 

馬先生表示，希望專責委員會考慮及審批討論文件中，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

區的甄選準則，以及四個建議活化項目作試點，以便秘書處將競投表達書邀請能盡

快上載於專責委員會的網站，並邀請有興趣機構參與。 
 

4.2  吳錦津先生表示，較早前在灣仔區議會的「灣仔發展藍圖報告」中，已研究過本討

論文件的其中三個建議活化項目 (改善修頓球場、船街和適安街公園及聖佛蘭士街至

星街活化項目)。委員對四個建議活化項目作以下意見： 
(i) 改善修頓球場及重置盧押道垃圾站和附近街景改善工作 

專責委員會認為因為較早時已有機構表示有興趣參與活化修頓球場及重置盧

押道垃圾站項目，希望競投興趣表達書可吸引其他機構提議其他活化方案；

(ii) 船街和適安街公園的改善工作 

灣仔區議會於數年前已提議推行船街和適安街公園改善工程，但由於這兩個

公園的範圍連接合和實業有限公司(合和)即將進行的「合和二期」大型項目，

在協調兩項工程時一直未如理想；因此專責委員會認為在該處發展公私營機

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公共空間會有一定困難； 
(iii) 聖佛蘭士街至星街一帶附近的街景改善工作 

聖佛蘭士街至星街一帶已發展了多個項目，專責委員會認為競投興趣表達書

可鼓勵其他私人機構在該處進行其他改善公共空間項目。 
(iv) 「藍屋」建築群 

吳錦津先生指出，現時「藍屋」建築群已落實為一活化項目，政府稍後會考

慮將「藍屋」納入第二階段「活化歷史建築伙伴計劃」，提議可考慮將活化範

圍向南擴展至石水渠街公園一帶，以「點、線、面」的形式，由「藍屋」建

築群作「點」，再將附近一帶的活化工程串連一起，相信可更有效地發展「藍

屋」建築群一帶的公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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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吳錦津先生續指出，現時在灣仔舊區的多項活化工程計劃均未必有效地發揮及全面

善用相關範圍的活化潛質，吳先生認為若有關持分者或業主願意主動參與，藉市場

的力量及各方面的配合，改變該處原有的整體架構，例如以另一個行業為活化主題，

或跟文化發展接軌，讓活化項目得到更靈活及多元化的發展機會，相信能為灣仔整

區帶來新的景象，而活化項目的進度及成效亦能事半功倍。 

 

4.4  吳錦津先生回應李碧儀女士提問，指出由於船街位置鄰近「合和二期」發展項目，

因此「合和二期」的配套對該處任何活化計劃的可行性將構成直接影響。若專責委

員會在現階段獨立開展此活化項目，將可能完全沒有經濟效益，亦有機會未能配合

這一帶未來的發展，因此認為應將此項目留待日後再作詳細考慮。 

 

4.5  袁貞爾先生表示，若專責委員會在現階段公開邀請公私營機構合作船街和適安街公

園活化項目，擔心有可能令項目複雜化。 

 

4.6  吳錦津先生表示同意並認為此項目應暫時擱置。吳先生建議專責委員會可提供三項

試點供私營機構競投，但不宜限制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項目的範圍，可同時邀請及

考慮不同的建議或概念，鼓勵私營機構對區內不同地點提出有創意的活化計劃。 

 

4.7  羅志康先生回應表示，原則上同意先由專責委員會選定試點，邀請私營機構合作推

行活化計劃。雖然從過往的經驗亦了解到不同持分者、業主或發展商，對制訂活化

項目有不同的訴求、考慮及建議，但由於當中所牽涉的過程相當複雜，認為專責委

員會在推行公私營機構合作計劃的初期，應先主動建議發展個別成功機會較大的項

目為試點，以便處理各項目細節。待專責委員會累積相當經驗後，便可為日後的項

目建議進一步修訂審批標準。若專責委員會同意競投表達書不宜限制公私營機構合

作活化項目的範圍，羅先生提議秘書處就此部份作出修改，歡迎有興趣的機構提出

其他項目供專責委員會考慮。 
 

4.8  馬昭智先生補充，基於專責委員會在甄選競投、執行和監管項目工程尚未有實際經

驗，認為現階段應先推行個別已獲社會共識及成功機會較大的活化項目為試點。 
 

4.9  吳錦津先生認同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項目的邀請書應預設一些活化項目及其活化條

件，但認為專責委員會應持更開放態度，可同時考慮接受其他建議，讓整區的活化

工作取得更多元化的發揮及更大的效益。 
 

4.10  許焯權教授表示贊成推行競投表達書的主體建議，但不排除有持分者提議其他更具

吸引力的活化項目；因此提議可同時邀請私營機構提交各類型的活化項目計劃，留

待專責委員會日後考慮個別有潛質的活化項目，再作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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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馬昭智先生提議並獲各委員一致同意，由秘書處修訂競投興趣表達書的內容，將公

私營機構合作活化項目分兩階段進行，在第一階段先推行表達書內三項建議的活化

項目作試點(剔除船街和適安街公園的改善工作)；在第二階段考慮其他活化項目的建

議。 
 

5.  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工作進度匯報 

[文件編號：PDP/WRISC/2008-09] 

 

5.1  秘書處(麥中傑先生、羅子偉先生及李嘉聲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就上次會議所討

論有關「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的改善工程建議，向專責委員會

詳細匯報已跟進的工作，當中包括下列各點： 

(i) 諮詢各相關政府部門、公共設施機構及持分者就草擬中的簷篷及門廊設計的

要求及意見； 

(ii) 提交就以上第(i)點簷篷及門廊設計改良建議；及 

(iii) 提交建議工程進度預算。 

 
5.2  邱浩波先生表示贊成有關工程分階段進行。 

 

5.3  吳錦津先生表示了解到露天市集攤檔小販普遍歡迎專責委員會為攤檔安排電力供

應，但擔心為小販攤檔加裝簷篷後，會令整個露天市集的外貌過於規範化及失去原

來亂中有序的獨特個性；而簷篷的裝置不能完全解決戶外天氣對小販造成的影響，

更有可能為行人帶來更多的不便及危險。因此吳先生提議，應先為部份小販攤檔加

裝簷篷作試點，然後評估有關裝置的實際效用及對露天市集特色的影響；若效果不

如理想，專責委員會仍可考慮修改或放棄為所有小販攤檔安裝簷篷，只提供獨立支

柱設計安裝電源。 
 

5.4  馬昭智先生解釋，秘書處正計劃先在位於太原街太源閣地下商舖為《市區重建策略》

檢討設立的工作坊--匯意坊門前的小販攤檔安裝簷篷及電源作試點，並已取得有關六

個小販商户的同意。有待匯意坊啟用後，預料附近的人流會增多，屆時可測試新簷

篷及電源裝置的實際成效及公眾反應。在試點為小販攤檔改善簷篷工程，亦可視為

較早前獨立公眾參與策劃顧問 CARE 公眾諮詢工作的延續。 
 

5.5  吳錦津先生回應，不反對先在試點推行小販攤檔改善簷篷及安裝電源工程，但指出

工程必須考慮各持分者及市民的反應，在取得各方面的共識後才為露天市集推行整

體改善工程。 
 

5.6  許焯權教授提問，安裝門廊會否在試點推行小販攤檔改善簷篷及安裝電源工程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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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進行。馬昭智先生回應加裝門廊工程將留待改善工程第二階段再落實細節及進行。

 
5.7  吳錦津先生總結及各委員一致同意，秘書處先以太原街匯意坊門前六個小販攤檔作

試點進行改善簷篷及安裝電源工程，測試工程對改善露天市集的觀感效果，以及持

分者和市民對改善工程的反應。有關露天市集各主要入口處加裝門廊工程，將留待

改善工程第二階段再落實細節及進行。 
 

6.  其他事項 
 
灣仔舊區的活化歷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6.1  麥中傑先生表示，秘書處於第二次及第四次會議就灣仔舊區的活化歷史研究的最新

進展取得專責委員會的意見後，已轉交顧問公司繼續深化研究。 
麥先生以電腦簡報圖輔助，匯報顧問公司從 24 個有歷史意義的地點/建築物中，建議

揀選部份地點/建築物串連為兩條主題文物徑： 
(i) “建築主題”文物徑 (共 8 個建議地點/建築物)；及 
(ii) “文化氣息”文物徑  (共 5 個建議地點/建築物)。 

麥先生邀請各委員就以上的建議文物徑提供意見，讓秘書處與顧問公司繼續深化研

究各文物徑的細節。 
 

6.2  馬昭智先生補充，秘書處現階段仍在檢討發展文物徑的建議，並盡量嘗試以點、線、

面的形式將相關的建築物連接上。秘書處亦正為每座建築物設計牌匾或地標，介紹

各地點/建築物對灣仔區的特別意義，再研究如何以線串連各地點的文化歷史，為文

物徑作詳細資料介紹，稍後再向專責委員會匯報工作進度。 
 

6.3  吳錦津先生認為各文物徑的點和線必須彰顯每座建築物的(1)相互關係、(2)文化背景

及(3)建築特色。吳先生建議秘書處考慮安排為專責委員會及灣仔區議會成員參與灣

仔古蹟建築物實地考察，並安排有關的專業學者或對某建築物有深厚認識人士作為

導賞團的導師，為各委員及區議員就古蹟建築物提供專業及深層的知識。吳先生認

為此做法將有助專責委員會及灣仔區議會日後處理區內的活化工程項目。 
 

6.4  許焯權教授指出，所建議的兩條文物徑，部份建築物同時具有「歷史建築」及「文

化氣息」的特色，許教授提問建議的文物徑主題是否清晰。 
 

6.5  吳錦津先生回應，在活化工程上難免出現此現象。而提議由秘書處安排全面的專業

指引及實地考察，正希望能為各委員就如何將各文物「點」連成「線」提供更清晰

的方向及理據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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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馬昭智先生提議及各委員同意，由秘書處及顧問公司繼續跟進為各文物徑先制訂

「點」，並設計獨立牌匾表彰各建築物的歷史或文化特色；再研究如何將各建築物(點)
連成文物徑(線)。 
 

7.  下次開會日期 
 

 吳錦津先生表示，有待秘書處完成公私營機構合作項目甄選初步報告，以及修訂專

責委員會紀律守則、「活化太原街/交加街及機利臣街露天市集」改善工程的建議方案

細節，再由秘書處通知各委員下次會議日期。 
 

會議於下午六時十五分結束。 

 
 


